金昌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金昌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金昌市统计局

金昌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6月24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甘政发〔2023〕5号）、《金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金政发〔2023〕17号）要求，我市认真组织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市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总体安排和省政府、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县区、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市范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金昌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单位清查、普查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1、 加强组织领导

2023年3月8日，市政府成立了金昌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永昌县、金川区人民政府、各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均建立普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统筹部署安排，精心组织实施，做到人员到位、措施到位、经费到位；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积极参与，高效配合，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2、 全面摸清家底

[bookmark: _GoBack]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全市1000多名基层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市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金昌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3、 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严格执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切实保证普查工作科学性、规范性。扎实开展了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市级综合试点，市、县、乡镇（街道）相关人员全程参加。制定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金昌市实施方案》《金昌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审核验收组织实施方案》《金昌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检查工作方案》等，为普查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方法运用上，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方式，通过对我市境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在技术手段上，通过全国统一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支持普查对象网络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用，提高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通过这次普查，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深化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向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统计工作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4、 确保数据质量

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严格执行《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压紧压实普查数据质量责任。各级普查机构认真执行普查方案，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扎实开展普查数据质量监测分析，坚持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逐级做好审核验收，全面开展数据核查。为检验我市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普查登记结束后，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了事后质量抽查，对永昌县、金川区，抽中的8个普查小区的302个单位进行了登记规范性和主要指标核查。结果显示，我市普查数据填报综合差错率均低于5‰，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总体来看，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序，普查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6977个，与2018年末（2018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55.01%；从业人员13.25万人，增长7.20%；个体经营户21114个，从业人员4.58万人。
—- 1 -—


